


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國民中小學清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

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要點所稱清寒， 

    係指中低收入戶或 

    家戶年所得總額在 

    五十萬元以下者。   

  前項家戶年所得計

列範圍為申請學生之

父母。 

三、本要點所稱清寒， 

    係指家戶年所得總 

    額在四十萬元以下 

    者。  

  前項家戶年所得計

列範圍為申請學生之

父母。 

一、 本要點現行規定係家

戶年所得總額在四十

萬元以下者方符合申

領助學金之資格，惟

目前臺灣最低生活費

為五十一萬兩千兩百

八十元(以一家三口

計算之中低收入戶年

所得)，爰家戶年所

得總額高於四十萬元

之部分中低收入戶，

仍無法申領本要點助

學金。 

二、 查本要點自九十六年

以來，皆未曾修改家

戶年所得總額，然近

年來物價通膨情形嚴

重，為能減輕家戶年

所得總額高於四十萬

元之清寒家庭經濟負

擔，並保障其家中原

住民族學生就學權

益，爰將中低收入戶

納入本要點申請條

件，並將家戶年所得

總額自四十萬元調高



至五十萬元，以照顧

更多清寒原住民族學

生。 

三、 依本要點第六點規

定，具低收入戶身分

之原住民學生應請領

學產基金會學生助學

金，爰不予納入本要

點之補助對象。 

四、每學年助學金金額如 

    下： 

（一） 國民小學原住民學

生每名新臺幣三千

元。 

（二） 國民中學原住民學

生每名新臺幣四千

元。 

前項助學金分為 

    上、下學期各核發一 

    次。 

四、 每學年助學金金額如  

下： 

（一） 國民小學原住民學

生每名新臺幣二千

元。 

（二） 國民中學原住民學

生每名新臺幣四千

元。 

一、 經查學產基金會學生

助學金之國小及國中

額度為每學年四千

元，比本要點國小助

學金額度高出二千

元，加上本要點助學

金額度近十五年都未

曾修改，考量本要點

係為協助清寒原住民

族學生順利完成學

業，爰提高第四點第

一項第一款國小助學

金額度，使清寒原住

民族學生得到最實質

的幫助。 

二、 本助學金原規定於九

月上學期申請，學生

至下學期方能領到助

學金，考量清寒原住

民學生於學期間經費

需求之急迫性，爰調



整助學金發放期程由

一學年發放一次改為

上、下學期各發放一

次，並新增第四點第

二項。 

七、申請程序： 

（一） 申請本助學金，應

於每年九月三十日

前填具申請書，向

就讀學校申請。 

（二） 學校受理本助學金

之申請，應先經由

導師初審並加註意

見，經學校初審小

組審查通過後，造

具合格學生名冊，

連同全部申請文件

於申請期間內，提

送所屬直轄市、縣

（市）政府教育局

或承辦學校彙整並

複審後，提送本會

委託之承辦單位彙

整並再複審。 

七、申請程序： 

（一） 申請本助學金，應

於每年九月三十日

前填具申請書，並

檢具蓋有原住民身

分戳記之全戶戶口

名簿影本，向就讀

學校申請。 

（二） 學校受理本助學金

之申請，應先經由

導師初審並加註意

見，經學校初審小

組審查通過後，造

具合格學生名冊，

連同全部申請文件

於申請期間內，提

送所屬直轄市、縣

（市）政府教育局

或承辦學校彙整並

複審後，提送本會

委託之承辦單位彙

整並再複審。 

為朝全面電子化方式申

請，本會未來將納入衛生

福利部提供之「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人口列冊

資料」及本會「原住民族

人口資料庫系統」之查詢

機制，使本要點申請學生

無須檢具全戶戶口名簿影

本，只須填具申請書即可

申請，並透過學校端自行

建檔之學生及家長資料查

核申請書身分證等資料是

否正確，爰於第七點第一

項第一款刪除須檢具蓋有

原住民身分戳記之全戶戶

口名簿影本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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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國民中小學清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實施

要點修正規定 

三、本要點所稱清寒，係指中低收入戶或家戶年所得總額在五十萬

元以下者。 

前項家戶年所得計列範圍為申請學生之父母。 

四、每學年助學金金額如下： 

  （一） 國民小學原住民學生每名新臺幣三千元。 

  （二） 國民中學原住民學生每名新臺幣四千元。 

      前項助學金分為上、下學期各核發一次。 

七、申請程序： 

  （一）申請本助學金，應於每年九月三十日前填具申請書，向就 

        讀學校申請。 

  （二）學校受理本助學金之申請，應先經由導師初審並加註意 

        見，經學校初審小組審查通過後，造具合格學生名冊，連 

        同全部申請文件於申請期間內，提送所屬直轄市、縣(市) 

        政府教育局或承辦學校彙整並複審後，提送本會委託之承 

        辦單位彙整並再複審。 

 


